
莫让劝退式侵权披上“自愿辞职”的马甲

“劝退对王某形成压力， 使
其违心辞职， 却未消除王某对试
用期考核的异议； 对于刘某， 没
有合法解除依据又未经协商一致
的劝退必然引发纠纷 。” 近日 ，
江苏省总工会公布了全省工会劳
动法律监督十大典型案例 ， 其
中， 无锡市锡山区总工会调解的
一起员工 “自愿辞职” 引发的劳
动纠纷引人关注 。 （ 12月 1日

《工人日报》）
“你有张良计 ， 我有过墙

梯。” 无锡这家珠宝网络直营店
在员工王某试用期将满而未满、
刘某刚过试用期一天的关键节
点， 即分别以王某无法胜任工作
和刘某业务不精等理由将二人劝
退， 且不支付经济补偿， 还美其
名曰地宣称两名员工是 “自愿辞
职”， 其精于算计的伎俩可谓发
挥到了极致。 尽管事后在工会的
调解下， 这家珠宝网络直营店结
清了两名员工的工资并依法支付
了经济补偿， 但需要警惕的是，
面对企业披着 “自愿辞职” 马甲
强行劝退员工的不法行为， 劳动
监察执法部门不能止于个案的惩
处， 还应对劝退式侵权行为全面
戴上依法惩戒的 “紧箍咒”。

劝退员工， 是指企业对自己
不满意的员工 ， 通过做思想工
作 ， 让其知难而退主动提出辞

职。 现实中， 员工被企业劝退的
案例时有发生， 但这并不意味着
企业可以随心所欲地在 “自愿辞
职” 的马甲下， 以强迫劝退的方
式逼员工就范 。 即使要劝退员
工， 也应依法依规， 企业不能利
用自身的强势地位， 蛮横要求被
劝退的员工 “自愿辞职”。

企业劝退员工， 法律有着十
分严格的要求。 根据我国 《劳动
合同法》， 用人单位劝退劳动者，
应与劳动者协商确定经济补偿
金， 一般情况下按劳动者月平均
工资和工作年限计算。 可见， 企
业劝退员工虽然是行使自身权利
的应然之举， 但其前提必须是给
予员工适当的经济补偿。 现实中
部分企业以 “自愿辞职 ” 为马
甲， 强制性地劝退员工， 无疑是
对员工合法权益的侵犯， 已涉嫌
违法。

不少企业在劝退员工时， 故

意不按法律的规定 “出牌”， 挖
空心思地让强制劝退穿上 “自愿
辞职” 的马甲， 冲的是一个 “利”。
依照 《劳动合同法》， 员工自愿
离职， 如果用人单位无过错， 可
不必支付经济补偿。 法律之所以
这样规定， 旨在防范员工无故辞
职可能损害企业的合法权益。 而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 法律对企业
权益的依法保护， 却被一些企业
通过非法手段来减少用工成本有
隙可乘。 在“自愿辞职”马甲的掩
盖下， 企业完全可以底气十足地
在没有分文负担支出忧虑的情况
下 ， 任性挥舞劝退大棒 ， 以致
“自愿辞职” 成了不少企业强迫
劝退员工屡试不爽的法宝。

企业劝退式侵权行为的得
逞， 虽然表面上缘于现行劳动法
律法规的不完善， 以及员工依法
维权意识的淡薄，但在深层次上，
相关职能部门没及时对违法企业

祭出法律惩戒利剑， 也是重要因
素。 尤其是一些职能部门以劳动
者“不告不理”为由的不作为，更
是助长了不少企业实施劝退式侵
权的嚣张心态， 从而在客观上导
致了披着 “自愿辞职” 马甲强制
性劝退员工的进一步蔓延。

强迫 “自愿辞职” 不是企业
减少用工成本的马甲。 对这种披
着员工 “自愿辞职” 马甲的劝退
式侵权行为， 必须坚决说 “不”。
对此， 劳动监察部门要常态化地
祭出依法惩戒的利剑， 倒逼企业
在得不偿失的沉重代价面前主动
收敛侵权行为 。 被迫 “自愿辞
职” 的员工， 也要多些 “为权利
而斗争是节操之诗 ” 的维权意
识， 主动对损害自身合法权益的
企业 “用脚投票”， 从而双管齐
下地以法律的威慑， 让披着 “自
愿辞职” 马甲的劝退式侵权无所
遁形。

■长话短说

强迫 “自愿辞职” 不是
企业减少用工成本的马甲 。
对这种披着员工 “自愿辞
职 ” 马甲的劝退式侵权行
为， 必须坚决说 “不”。 对
此， 劳动监察部门要常态化
地祭出依法惩戒的利剑， 倒
逼企业在得不偿失的沉重代
价面前主动收敛侵权行为。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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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规范网络问诊，还须监管“对症下药”

□张智全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11月30日， 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一起特大网络传销案， 被告人赵某奎、 彭某等17
人犯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 分别被法院依法判处
七年至十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 （12月1日 新华
社） □朱慧卿

李雪： 近年来， “一站式 ”
出行平台的持续发展， 源源不断
地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用户入驻使
用。 与此同时， 在数字化出行服
务持续渗透背后， 新业务可能存
在的安全隐患也引起了社会的多
方关注 。 数字化出行服务虽然
满足了人们的需要 ， 但是其风
险隐患也不得不防。 这就要求，
完善的监管不容缺位， 不仅需要
规则的完备， 更需要监管措施落
实到位。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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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线下
购药场景受限， 很多患者把问诊
需求转移到网上。 报告显示， 疫
情使得在线医疗普及度与大众认
知大幅提升， 推动了在线医疗的
发展。 但记者注意到， 在线医疗
大幅发展的同时， 网络问诊、 开
药过程仍存制度漏洞， 导致公众
“体验” 并不算太如意。 （12月1
日 《中国青年报》）

我们必须承认， 网络问诊在
“远程会诊、 避免盲目就诊以及
慢性病管理” 等方面， 能起到积
极的作用。 然而， 对于网络问诊
这种形式来说， 想要良性发展，

医生、 患者与平台方的定位都应
该准确。 首先， 病人要知道， 网
络问诊不能代替现实中的线下就
诊； 同时， 医生也应该给病人提
供有价值的回答； 再者， 对一些
有争议的问诊过程， 网络问诊平
台应该给医生一个相对来说公道
的评判 ， 比如组建同行评议团
队， 来维护医生的正当利益。

特别是，规范网络问诊，还须
监管“对症下药”。换言之，若想网
络问诊能够健康发展， 监管部门
当有所作为。事实上，互联网医疗
监管，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
要多个部门、医疗机构、互联网企

业和患者多方合作， 共同营造一
个健康的发展环境。 我们欣喜地
看到， 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规范
互联网医院的规章， 应尽快细化
落地措施。比如，出台细则明确如
何集合卫生、公安、网信等部门力
量加强有效监管； 如何对网上违
法行医行为进行处罚， 压缩未经
审批登记的互联网诊疗平台生存
空间等等。此外，应进一步发挥群
众监督的力量， 公布合法合规的
互联网医疗机构名单和举报电
话， 开放互联网医疗机构资质查
询系统， 引导群众到正规的互联
网医疗平台就医问诊。 □汪昌莲

改善医疗服务
既需善意也要创意

让更多职工
在创新工作中出彩

时本： 近日， 湖南妇女儿童
医院为了舒缓孩子去医院的抗拒
心理， 居然把游乐园 “搬进” 了
医院： 坐小火车代替排队， 用玩
具跑车接孩子去手术， 让小丑为
病床上的孩子表演……孩子不愿
意去医院、 看见白大褂就大喊大
叫 ， 是很多家长面临的一道难
题。 这家医院通过改造环境、 调
动儿童正面情绪等方式， 缓解了
孩子的恐惧情绪， 既体现出满满
的善意， 也很富有创意。

今年12月2日，是第九个“全
国交通安全日”。数据显示，目前
中国机动车保有量超过3.6亿，机
动车驾驶人达到4.5亿，成为名副
其实的汽车大国。与此同时，全国
每年有数万人丧生于交通事故，
几乎平均每8分钟就有1人因车祸
死亡。数据显示，除了酒驾醉驾、
“三超一疲劳” 等违法违规行为，
一些不文明驾驶行为也严重威胁
着道路安全！ （12月2日 中新网）

随着社会经济多年快速发
展， 居民收入不断增长， 汽车消
费需求也日益旺盛， 目前我国已

进入汽车社会， 汽车保有量非常
庞大。 可硬币的另一面， 则是各
种交通违法行为、 不文明驾驶行
为导致交通安全事故频发， 造成
大量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据分
析， 人的因素在道路交通事故成
因中占比超过90%， 在所公布的
破坏交通规则十大不文明驾驶行
为、 十大交通违法行为里， 也可
看到人为因素是交通事故的主
因。 因此， 织牢 “交通安全网”
的首要任务， 就是管好人， 通过
法律、 道德、 技术、 信用等多种
方式 ， 约束社会大众的日常行

为， 鼓励文明交通， 实现奖惩有
序的管理制度。

交通安全治理需要长期不懈
的努力 ， 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
役， 应做好漫长的治理准备。 各

地对每一类交通违法行为、 不文
明驾驶行为， 都要对症下药、 分
析探讨， 采取对应的治理措施，
以多管齐下的方式， 全力遏制交
通安全事故发生。 □江德斌

交通安全治理需要长期不懈努力

数字化出行服务
监管措施要落实到位

特大网络传销案

记者11月29日从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总工会获悉， 目前
经开区区级职工创新工作室达
到80个， 其中， 26家被评选为
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累计培
育5000多名科技创新人才， 为
辖区创新驱动发展插上强劲
“羽翼”。 （11月30日 《劳动
午报》）

随着经济的发展， 市场竞
争加剧， 创新已成为企业发展
的源动力， 而广大员工则是企
业创新的主力军。 北京经开区
合理、 高效地推进职工创新工
作室建设， 有效激发员工的创
新热情 。 据报道 ， 近7年来 ，
该区获得153项职工发明专利，
17个职工创新项目获得市级资
金助推， 14项职工创新获得首
都职工自主创新成果奖。

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之多
的职工创新成果， 这与工会组
织的大力支持有关。比如，京仪
自动化装备公司何茂栋创新工
作室负责人何茂栋说，“我们不
仅得到了区总工会的资金支
持， 还得到了工会邀请的相关
领域专家的帮助。 我们创新工
作室成员在企业内推广普及先
进的创新理念， 组织开展职工
技术攻关， 打破了国外厂家的
技术垄断， 促进了本企业科技
进步。”

创新工作室是劳模 、 标
兵、 先进工作者学习、 交流的
重要场所， 也是引领广大职工
技术攻关、 技改创新的重要平
台和主阵地， 是推动企业技术
创新的 “孵化器”， 也是培养
职业技能人才的 “练兵场 ”。
工会组织可以在支持创新工作
室的建设， 营造培养和造就更
多高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中，
大有可为， 发挥更大作用。

笔者以为， 要更好发挥创
新工作室的 “孵化器” 作用，
就要充分利用创新工作室的平
台优势， 着力孵化创新理念和
先进技术， 并应用到实际生产
中， 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
生产力。 □周家和


